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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评价是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物时的
重要参考因素，随着互联网购物热潮的兴
起，“刷单炒信”行为日益多发，与之相关
的培训也顺势出现。那么“刷单炒信”相关
培训协议有效吗？主张返还培训费用的诉求
能得到支持吗？安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案件告诉大家，只有正当合法利益才会受到
法律的保护。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王某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培
训协议书，并通过汇款方式支付了30940元的培训费
用。因协议书中未明确具体的培训内容，培训过程
中双方产生矛盾，发生争执，王某要求返还这笔培
训费用。
  谈及培训内容，某电子商务公司表述的是“培
训在电商平台买物品，对物品进行好评拿到商家返
佣，培训账号买物品的操作过程”，王某叙述的是
“用电脑挣钱，买电商平台账户，再买东西，赚佣
金”。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
《培训协议》中未约定具体明确的培训内容，原被
告双方对培训内容也未有清晰一致的表述，双方表
述内容与“刷单炒信”“暗刷流量”的行为高度吻
合。“刷单炒信”“暗刷流量”及有偿删帖、有偿
水军都是互联网领域“数据造假”的黑灰产业，侵

害了不特定市场竞争者的利益，侵害了广大不特定
网络用户的利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网络营商环
境，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原告王某主张返还
的培训费属于不法给付，非法律所保护的正当合法
利益。综上，法院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
请求。
  一审判决后，王某提起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安丘市人民法院凌河法庭副庭长朱浩表示，
“刷单炒信”因网络交易平台信用评价体系而生，
以赚取佣金为目的，通过虚假交易不正当提高商品销
量、用户好评度的行为，侵害其他不特定电商经营者、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当前网络社会治理的重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
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
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
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
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
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
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
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本案中，虽然双方签订了培训协议，但
培训以教授刷单方法和技巧为内容，其目
的是进行虚假网络交易，该协议因明显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扰乱正常
的电子商务经营秩序，不受法律保
护，当事人主张返还培训费用无法
得到支持。
  法官在此提醒，遵纪守法
是进行各类民事行为的第一
前提，大家在从事相关行
业 以 及 签 订 相 关 协 议
时 ， 一 定 要 擦 亮 眼
睛，避免误入歧途，
徒增损失，甚至陷
入 违 法 违 纪
深渊。

 

 
  原告李某

某诉被告单某某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根据李某某提供
的单某某的手机号码，

送达人员向其进行送达起
诉状、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但被告单某某多次不接
电话。

  其后，送达人员在微信聊天
截图证据中发现单某某的微信，经

搜索手机号码后确认是其本人微信，
遂发起添加朋友申请并表明身份，但未

获得通过。送达人员又向单某某户籍所在
地的地址发起邮寄送达，因在规定的时间内

无人签收而被退回。

  送达人员又通过支付宝搜索该手机号，发现关
联的支付宝账号名称为单某某姓名的后两字，李某
某也通过充话费的方式确认了该手机号码是单某某
本人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于是送达人员使用统一
送达平台向其发起电子送达，但单某某未点击链接
进行查看。最后送达人员通过手机短信向其送达，
发送后右下角显示“已送达”。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单某某因经济困
难于2021年1月6日向李某某借款7000元，同日李某
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将7000元交付给单某某，单某
某应当偿还李某某借款本金及利息损失。当日单某
某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自己有关诉讼权利的放
弃，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判决单某某偿还李某某借
款7000元及利息。

◎法官说法

  高密市人民法院柴沟法庭法官助理郑衍顺表
示，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
在手机号实名制的今天，每一个手机号只会对应一
个实名用户，通过确认当事人的手机号码，向其拨
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当事人收不到法院信息的情况
是极少数。此案中单某某多次不接法院电话、不添
加工作人员微信、向其户籍地邮寄送达但无人签

收，可以认定单某某故意躲避送达。送达人员向其
本人的手机号码进行短信送达后显示“已送达”，
可以证明单某某已收到短信，应当认定为有效送
达。即使日后单某某以手机号不是本人使用为由主
张送达无效，也可以实名制手机号码不应借予他人
使用予以驳回（手机号码被非法占用例外考虑）。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
第八条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
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
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
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
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
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二）
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料中
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三）没有约定、
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
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
地址为送达地址；（四）无以上情形的，以当事人
一年内进行民事活动时经常使用的地址为送达地
址。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地址进行送达的，可以同时
以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受送达人。第十二条规
定：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
录收发手机号码、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
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摄照片，存卷备查。

交了“刷单”培训费 要不回来了
只有正当合法利益才会受到法律保护

千方百计躲传票 欠款还是没逃掉
电话实名制让逃避送达无所遁形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送达是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程序性事项，是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
理民事案件、及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近年来，包括电话、短信及电子

送达网络平台等多途径的电子送达方式适用率愈加广泛，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逃避
送达的现象。近日，高密市人民法院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向当事人送达了法律文书，

并迅速对这起民间借贷纠纷进行了审理。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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